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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承诺人在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承诺人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

有权部门的最终处理决定或生效判决，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３

、中介机构的承诺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就公司公开募集及上市文件公开承诺如下：

如因本机构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的，将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

本次发行的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发行人律师北

京安杰律师事务所就公开募集及上市文件公开承诺如下：

如承诺人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制作、 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承诺人将根据中国证监

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的最终处理决定或生效判决，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六）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的承诺

１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

的承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丽娜、邢映彪承诺：本人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

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３

］

１１０

号）以及《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

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的监管要求，现承诺如下：

（

１

）本人承诺不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

２

）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公开作出解释并道歉， 并同意由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

则，对本人采取相关监管措施；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给发行人或其投资者造成损

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发行人或其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２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

施的承诺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人作为发行人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

人员，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

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３

］

１１０

号）以及《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

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的监管要求，现承诺如下：

（

１

）本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个人输送利益，亦不采用其

他方式损害发行人利益；

（

２

）本人同意发行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

３

）本人不动用发行人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

４

）本人同意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订的薪酬制度与发行人填补回报

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

５

）如发行人拟实施股权激励，本人同意拟公布的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

发行人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

６

）本承诺出具日后至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若上述承诺不

能满足监管部门相关要求， 监管部门就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作出其他要求

的，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监管部门要求出具补充承诺。

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和

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采取相关监

管措施。

（七）关于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 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发行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陈丽娜、邢映彪，以及公

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相关事宜需出

具相关承诺函，并提出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约束措施。

若相关承诺未能履行、明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承诺人将采取

如下措施：

１

、及时、充分披露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２

、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公司及其投资者的权益；

３

、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４

、公司违反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对投资者进行赔偿；其他责

任主体违反承诺所得收益将归属于公司，因此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

依法对公司或投资者进行赔偿；若承诺人在相关承诺中已明确了约束措施的，

以相关承诺中的约束措施为准。

三、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一）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经营情况

１

、申报会计师的审阅意见

天健会计师对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９

年

１－

９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

审阅，并出具了（天健审［

２０１９

］

７－４６４

）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阅报告，审阅意

见如下：“根据我们的审阅， 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相信通达电气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没有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未能在所有重

大方面公允反映通达电气合并及母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

２

、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主要财务信息

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合并财务报表经天健审阅，同比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合并财务

报表及相关财务信息未经审计或审阅， 但相关财务数据均严格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的要求编制，数据选取口径与同比财务数据保持一致，其数据真实合理，

与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的数据可比。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０９－３０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资产总计

１１３

，

６８２．７３ １２６

，

２６０．３４

其中：流动资产

７７

，

０１９．２３ ９６

，

５４４．７５

非流动资产

３６

，

６６３．５０ ２９

，

７１５．５９

负债总计

２７

，

０９６．５２ ４９

，

８９５．３９

其中：流动负债

２６

，

３４６．５２ ４９

，

８９５．３９

非流动负债

７５０．００

股东权益合计

８６

，

５８６．２１ ７６

，

３６４．９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８６

，

４７８．４８ ７６

，

２４２．６６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０７．７３ １２２．３０

（

２

）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７－９

月

２０１８

年

７－９

月

变动幅度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１４

，

４８０．５５ ２１

，

３３１．２８ －３２．１２％ ５１

，

８１２．６１ ６０

，

１２９．５２ －１３．８３％

营业成本

９

，

３３２．５９ １３

，

２４２．１１ －２９．５２％ ３３

，

２５２．０５ ３８

，

４１９．１７ －１３．４５％

营业利润

３

，

０７０．０６ ５

，

７９５．４０ －４７．０３％ １１

，

９１３．７６ １１

，

８３５．２９ ０．６６％

利润总额

３

，

０６６．９５ ５

，

８０５．３８ －４７．１７％ １１

，

９４８．４３ １１

，

９７５．８６ －０．２３％

净利润

２

，

４９１．３７ ４

，

９２０．６４ －４９．３７％ １０

，

３８０．１６ １０

，

３５６．９５ ０．２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２

，

４９５．１５ ４

，

９１９．２９ －４９．２８％ １０

，

３９４．７３ １０

，

３６４．７１ ０．２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２

，

０３０．７３ ４

，

５４１．４１ －５５．２８％ １０

，

２１９．４１ ９

，

４７９．８０ ７．８０％

（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７－９

月

２０１８

年

７－９

月 变动幅度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变动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４０２．９９ ４

，

５８０．２１ －３．８７％ ７

，

６９１．０６ ４

，

７９５．６５ ６０．３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２４６．００ －４

，

３０１．０１ －２４．５３％ －７

，

７３４．０９ －９

，

３２６．３７ －１７．０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４１３．８３ １４８．８５ －３７８．０２％ －２

，

５９４．９８ －３

，

９６０．２０ －３４．４７％

汇率变动对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０．３６ －０．１１ －４２７．２７％ ３．３４ －０．１４ －２４８５．７１％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７４３．５２ ４２７．９４ ７３．７４％ －２

，

６３４．６７ －８

，

４９１．０６ －６８．９７％

（

４

）非经常性损益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７－９

月

２０１８

年

７－９

月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２．０８ －２７．３２ －４．８９ －３８．３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５５２．７７ ４６１．９２ ８６７．３４ １

，

０５２．７３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

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

－６９２．７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４．４９ ９．９８ ３５．８６ －０．４２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

目

０．５９ ３３．１６

合计

５４６．２０ ４４４．５８ ２０６．１５ １

，

０４７．０８

减：所得税费用（所得税费用减少以“

－

”

表示）

８１．９３ ６６．６９ ３０．９８ １５７．０７

少数股东损益（税后）

－０．１５ －０．１４ ５．１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

额

４６４．４２ ３７７．８８ １７５．３１ ８８４．９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

４９５．１５ ４

，

９１９．２９ １０

，

３９４．７３ １０

，

３６４．７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２

，

０３０．７３ ４

，

５４１．４１ １０

，

２１９．４１ ９

，

４７９．８０

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５１

，

８１２．６１

万元， 较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下降

１３．８３％

，主要系新能源客车补贴政策出现退坡，导致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

５

米以上客车

行业销量增速同比整体下降； 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为

１０

，

３９４．７３

万元，较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增长

０．２９％

；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１０

，

２１９．４１

万元， 较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增长

７．８０％

。

（二）

２０１９

年度全年业绩预计情况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国家行业政策支持公共交通发展、政策支持民营

企业的发展等宏观因素，在经营环境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对

２０１９

年度的

业绩进行预计。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９

年年度的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

年度预计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８

年度

（经审计）

同比变动

营业收入

９１

，

０４６．９０～９６

，

１２２．１３ ９５

，

２４７．１０ －４．４１％～０．９２％

净利润

１７

，

１５０．５１～１８

，

０７６．８０ １７

，

１３４．２０ ０．１０％～５．５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７

，

１７０．５１～１８

，

０９６．８０ １７

，

１３２．１５ ０．２２％～５．６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６

，

９９５．２９～１７

，

９２１．５７ １５

，

４０７．１８ １０．３１％～１６．３２％

上述

２０１９

年度业绩预计中的相关财务数据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 未经

审计或审阅，预计数不代表公司最终可实现收入、净利润，亦不构成公司盈利

预测。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９

年度公司经营模式、业务范围、业务种类、客户群体、税收政

策等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影响发行条件的重大不利因素。

（三）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公司经营模式，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及采

购价格，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税

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１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３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８

，

７９２．１８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不低于

２５％

，

公司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４

、每股发行价格

【

●

】元

／

股，具体发行价格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包括

但不限于通过向询价对象进行询价，根据询价价格并结合市场情况确定发

行价格（或者按照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确定）

５

、发行市盈率

【

●

】倍（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８

年度经审计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

后总股本计算）

６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３．１９

元

／

股（按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与发行

前股本计算）

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

】元（按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８

、发行市净率 【

●

】倍（按照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９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发行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发行方式

１０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证券账户的中国境内自然人、法人及其他机构（国家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需遵守的其他监管要求所禁止

者除外）

１１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１２

、募集资金总额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

】（根据询价后确定的价格乘以发行股数确定）

１３

、募集资金净额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

】（由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确定）

１４

、发行费用概算

保荐承销费用：

５

，

３７７．３６

万元

审计验资费用：

６７４．５３

万元

律师费用：

１７８．３０

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２４．５３

万元

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费用：

７７．１３

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公司名称：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Ｔｏｎｇｄａ Ａｕｔｏ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２６３

，

７６５

，

１８４

元

法定代表人： 陈丽娜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

公司住所： 广州市白云区北太路

１６３３

号广州民营科技园科盛路

８

号配套服务大楼

６０５－３

房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５４０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３６４７ １３６０

传真号码：

０２０－３６４７ １４２３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ｔｏｎｇｄａ．ｃｃ

电子信箱：

ＴＤＤＱ＠ｔｏｎｇｄａ．ｃｃ

二、发行人改制重组及设立情况

（一）设立方式

公司是由通达电器以整体变更形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通达电器经广东

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的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为

６６

，

３７８

，

６８７．１５

元，按

１

：

０．９７９２

的比例折股投入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后的股份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为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剩余

１

，

３７８

，

６８７．１５

元计入资本公积。 整体变更设

立股份公司后，各股东的持股比例不变。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在广州市工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注册号为

４４０１１１０００２３４１４１

，注册资本为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二）发起人

公司整体变更设立时，各发起人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发起人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１．

邢映彪

３４

，

５１５

，

０００ ５３．１０

２．

陈丽娜

３０

，

４７８

，

５００ ４６．８９

３．

邢丽娟

６

，

５００ ０．０１

合计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根据发起人提供的身份证明并经核查， 上述各发起人具有完全民事权利

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住所均在中国境内，具有当时《公司法》规定担任公司发

起人并进行出资的资格。

虽然如此，根据邢丽娟提供的身份证明并经核查，通达电气设立时，邢丽

娟系广州市荔湾区水务和农业局公务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本

不应参与发起设立通达电气； 但公司不属于广州市荔湾区水务和农业局主管

行业领域，与该局并无业务往来，邢丽娟亦不存在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

份或通过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公司股权的情形， 从未与公司发生过任何业务

往来，其本人也从未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生产活动，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邢丽娟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退休， 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７

日转让了其持有的

１３

，

６５０

股公

司股份，转让对价合计

２０４

，

７５０

元，对价公允，转让真实有效，不存在纠纷或潜

在纠纷。

因此，发行人设立的程序、条件和方式符合其设立时的《公司法》的规定，

并得到了有权部门批准；邢丽娟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已转让，其发起人资格瑕疵

不构成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障碍。

三、发行人股本的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股本变化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本为

２６３

，

７６５

，

１８４

股，本次公司公开发行

８７

，

９２１

，

８００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００００１５％

，公司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共有

１１１

名股东， 其中粤科纵横等共

１０

名为外部法人股

东， 邢映彪等共

５９

人为发行人员工，

４２

人为外部自然人股东， 先后通过发起设

立、股权激励、股权转让、非公开发行或股转系统交易的方式获取发行人股份。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情况如下：

项目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有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持有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邢映彪

１１７

，

３６３

，

８４０ ４４．４９５６ １１７

，

３６３

，

８４０ ３３．３７１７

陈丽娜

１０２

，

４０７

，

７６０ ３８．８２５４ １０２

，

４０７

，

７６０ ２９．１１９０

中信投资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３７４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５３０

粤科纵横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３７４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５３０

日信宝安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５８３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６８７

王培森

１

，

５２４

，

３６０ ０．５７７９ １

，

５２４

，

３６０ ０．４３３４

广沣启沃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６８７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２６５

久安恩倍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６８７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２６５

何俊华

１

，

４３４

，

７２０ ０．５４３９ １

，

４３４

，

７２０ ０．４０８０

林智

１

，

３５７

，

７６０ ０．５１４８ １

，

３５７

，

７６０ ０．３８６１

傅华波

１

，

１９６

，

１６０ ０．４５３５ １

，

１９６

，

１６０ ０．３４０１

吴锋

１

，

１２６

，

５６０ ０．４２７１ １

，

１２６

，

５６０ ０．３２０３

毛祥波

１

，

１１５

，

６８０ ０．４２３０ １

，

１１５

，

６８０ ０．３１７２

陈铭哲

１

，

１１０

，

３２０ ０．４２１０ １

，

１１０

，

３２０ ０．３１５７

蔡琳琳

１

，

１０６

，

５６０ ０．４１９５ １

，

１０６

，

５６０ ０．３１４６

劳中建

１

，

０９２

，

０００ ０．４１４０ １

，

０９２

，

０００ ０．３１０５

方惠妆

１

，

０２８

，

０００ ０．３８９７ １

，

０２８

，

０００ ０．２９２３

久安佳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７９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８４３

晟大远景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７９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８４３

陈亚音

９４７

，

５２０ ０．３５９２ ９４７

，

５２０ ０．２６９４

区信芯

９００

，

６４０ ０．３４１５ ９００

，

６４０ ０．２５６１

杨锋源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４１２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５５９

陈永锋

８４３

，

１２０ ０．３１９６ ８４３

，

１２０ ０．２３９７

李文燕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２７５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７０６

彭厅

５５５

，

６８０ ０．２１０７ ５５５

，

６８０ ０．１５８０

方海升

５４５

，

６６４ ０．２０６９ ５４５

，

６６４ ０．１５５２

魏安生

５４１

，

２８０ ０．２０５２ ５４１

，

２８０ ０．１５３９

胡义湘

５４０

，

０００ ０．２０４７ ５４０

，

０００ ０．１５３５

周燕萍

５１６

，

４８０ ０．１９５８ ５１６

，

４８０ ０．１４６９

蔡志华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８９６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４２２

王跃亭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８９６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４２２

黄泽勋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８９６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４２２

罗声亮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８９６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４２２

春藤成长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８９６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４２２

至能力华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８９６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４２２

彭国伟

４５０

，

４８０ ０．１７０８ ４５０

，

４８０ ０．１２８１

陈记浓

４１２

，

８８０ ０．１５６５ ４１２

，

８８０ ０．１１７４

杨鹤年

３７６

，

３２０ ０．１４２７ ３７６

，

３２０ ０．１０７０

马春欣

３６０

，

０００ ０．１３６５ ３６０

，

０００ ０．１０２４

王宇伸

３４２

，

７２０ ０．１２９９ ３４２

，

７２０ ０．０９７５

陈运强

３３２

，

７２０ ０．１２６１ ３３２

，

７２０ ０．０９４６

张远山

３２２

，

７２０ ０．１２２４ ３２２

，

７２０ ０．０９１８

郑朝华

３１５

，

８４０ ０．１１９７ ３１５

，

８４０ ０．０８９８

梁华钦

３０７

，

２００ ０．１１６５ ３０７

，

２００ ０．０８７４

有限售

条件的

股份

唐丽娟

３０５

，

７６０ ０．１１５９ ３０５

，

７６０ ０．０８６９

胡莹

３０２

，

５６０ ０．１１４７ ３０２

，

５６０ ０．０８６０

陈锐红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１３７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８５３

孙小红

２９５

，

７６０ ０．１１２１ ２９５

，

７６０ ０．０８４１

陈金友

２９１

，

５２０ ０．１１０５ ２９１

，

５２０ ０．０８２９

李炽明

２５５

，

３６０ ０．０９６８ ２５５

，

３６０ ０．０７２６

梁发祥

２５４

，

０００ ０．０９６３ ２５４

，

０００ ０．０７２２

弘图广电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９４８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７１１

杨志贤

２１７

，

９６０ ０．０８２６ ２１７

，

９６０ ０．０６２０

潘鸿彬

２１５

，

６００ ０．０８１７ ２１５

，

６００ ０．０６１３

李顺华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７５８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５６９

林良宾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７５８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５６９

黄江铭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７５８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５６９

曾伟涛

１７５

，

９２０ ０．０６６７ １７５

，

９２０ ０．０５００

胡徐烨

１７４

，

９６０ ０．０６６３ １７４

，

９６０ ０．０４９７

张邦谦

１７１

，

３６０ ０．０６５０ １７１

，

３６０ ０．０４８７

张国辉

１７１

，

３６０ ０．０６５０ １７１

，

３６０ ０．０４８７

刘风磊

１７０

，

９６０ ０．０６４８ １７０

，

９６０ ０．０４８６

吴万琼

１１６

，

０００ ０．０４４０ １１６

，

０００ ０．０３３０

王永生

８４

，

０００ ０．０３１８ ８４

，

０００ ０．０２３９

周永强

８４

，

０００ ０．０３１８ ８４

，

０００ ０．０２３９

刘巧光

８０

，

０００ ０．０３０３ ８０

，

０００ ０．０２２７

梁晓芹

７１

，

０００ ０．０２６９ ７１

，

０００ ０．０２０２

张建军

６２

，

０００ ０．０２３５ ６２

，

０００ ０．０１７６

曹志平

６２

，

０００ ０．０２３５ ６２

，

０００ ０．０１７６

邢华华

６０

，

６００ ０．０２３０ ６０

，

６００ ０．０１７２

刘佳铖

５５

，

０００ ０．０２０９ ５５

，

０００ ０．０１５６

王洋洋

５１

，

２００ ０．０１９４ ５１

，

２００ ０．０１４６

谭同超

４４

，

８００ ０．０１７０ ４４

，

８００ ０．０１２７

杨婵

４４

，

８００ ０．０１７０ ４４

，

８００ ０．０１２７

黄海涛

４４

，

８００ ０．０１７０ ４４

，

８００ ０．０１２７

梁其清

４４

，

０００ ０．０１６７ ４４

，

０００ ０．０１２５

莫枚泉

４２

，

４００ ０．０１６１ ４２

，

４００ ０．０１２１

陈云弼

４０

，

１６０ ０．０１５２ ４０

，

１６０ ０．０１１４

叶京运

３８

，

５６０ ０．０１４６ ３８

，

５６０ ０．０１１０

常岩

３７

，

９６０ ０．０１４４ ３７

，

９６０ ０．０１０８

张慧娟

３７

，

９６０ ０．０１４４ ３７

，

９６０ ０．０１０８

苏建锋

３６

，

９６０ ０．０１４０ ３６

，

９６０ ０．０１０５

冯嘉新

３６

，

９６０ ０．０１４０ ３６

，

９６０ ０．０１０５

熊远尤

３３

，

６００ ０．０１２７ ３３

，

６００ ０．００９６

周新苗

３３

，

６００ ０．０１２７ ３３

，

６００ ０．００９６

张桂林

３３

，

６００ ０．０１２７ ３３

，

６００ ０．００９６

皮振波

３３

，

６００ ０．０１２７ ３３

，

６００ ０．００９６

陈丽惠

３２

，

０００ ０．０１２１ ３２

，

０００ ０．００９１

孙涛

３２

，

０００ ０．０１２１ ３２

，

０００ ０．００９１

李传辉

３２

，

０００ ０．０１２１ ３２

，

０００ ０．００９１

吴艺文

３２

，

０００ ０．０１２１ ３２

，

０００ ０．００９１

高志刚

３２

，

０００ ０．０１２１ ３２

，

０００ ０．００９１

何夏雷

３２

，

０００ ０．０１２１ ３２

，

０００ ０．００９１

徐军

３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１４ ３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８５

郑伟娟

２２

，

４００ ０．００８５ ２２

，

４００ ０．００６４

胡鹏

１７

，

２００ ０．００６５ １７

，

２００ ０．００４９

陈绍科

１６

，

０００ ０．００６１ １６

，

０００ ０．００４５

刘彩风

１１

，

０００ ０．００４２ １１

，

０００ ０．００３１

冯宇

８

，

６００ ０．００３３ ８

，

６００ ０．００２４

赵陆平

６

，

４００ ０．００２４ ６

，

４００ ０．００１８

关绮琼

６

，

０００ ０．００２３ ６

，

０００ ０．００１７

唐思敏

３

，

３６０ ０．００１３ ３

，

３６０ ０．００１０

徐绍元

３

，

０００ ０．００１１ ３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９

陈立璜

３

，

０００ ０．００１１ ３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９

周毓群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８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６

黎笑梅

１

，

６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１

，

６００ ０．０００５

翟仁龙

１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４ １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３

李秀河

１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４ １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３

范芳芹

１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４ １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３

任菲

１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４ １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３

肖俊

１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４ １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３

拟发行社会公众股

－ － ８７

，

９２１

，

８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１５

合计

２６３

，

７６５

，

１８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３５１

，

６８６

，

９８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

有限售

条件的

股份

经核查，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现有股东均为适格投资者，不

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情形，不存在对赌协议等特殊协议或安排。

（二）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发行人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及其在公司担任的职务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在公司担任的职务

１．

邢映彪 董事、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２．

陈丽娜 董事长、核心技术人员

３．

王培森 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副总经理

４．

何俊华 董事、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５．

林智 监事会主席、核心技术人员

６．

傅华波 职工监事

７．

吴锋 公司无任职

８．

毛祥波 董事

９．

陈铭哲 一般员工

１０．

蔡琳琳 董事、副总经理

（三）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及关联股东的各自持股比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实际控制人及其关系密切的亲属关系图如下：

２

、其他类型的配售对象应按照本公告的如下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承诺

函及关联关系核查文件：

（

１

）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ｉｐｏ／ｌｏｇｉｎ／

，按照“登录说明”的相关要求

登录中信证券

ＩＰＯ

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系统，并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Ｔ－６

日）下

午

１７

：

００

前通过该系统填写并提交相关资格核查材料。

（

２

）登录系统后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投资者信息报备

第一步：点击左侧菜单“基本信息”链接后点击“修改”操作，在页面中填写

投资者基本信息等资料后，点击“提交”；

第二步：点击左侧菜单“项目申报”链接，在右侧表格“可申报项目”选择

“通达电气”项目，点击“申报”进入投资者信息报备页面，并请真实完整填写关

联方信息；

（

３

）在“网下投资者证明文件”处点击下载打印文件，系统将根据投资者以

上填报的信息自动生成

ＰＤＦ

文件，投资者打印并签章后上传扫描件，点击“完

成提交”。

机构投资者：请上传《网下投资者资格承诺函》《网下投资者关联关系核查

表》《配售对象出资方基本信息表》。 在真实完整填写上述表格的相关信息后，

机构投资者须加盖公司公章，扫描上传电子版文件。

配售对象如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

私募投资基金，还应上传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以及私募投资基金产品成立的

备案证明文件扫描件。

配售对象如属于为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子公司一对一专户理财产品、

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子公司一对多专户理财产品、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还应上传产品备案证明文件的扫描件（包

括但不限于备案函、备案系统截屏等）。

个人投资者：请上传《网下投资者资格承诺函》《网下投资者关联关系核查表》。

在真实完整填写上述表格的相关信息后，个人投资者须本人签名，扫描上传电

子版文件。

（三）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

拟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应首先自行审核比对

关联方，确保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告规定的条件，且不与发行人、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存在《管理办法》第十六条所界定的关联关系。 投资者参与

询价即视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和发行人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关联关

系。 如因投资者的原因，导致发生关联方询价或配售等情况，投资者应承担由

此所产生的全部责任。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会同见证律师对网下投资者是否符合上述“二、

（一）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资格条件”相关要求进行核查，投资者应积极配合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进行投资者资格核查工作。 如投资者不符合上述资格条

件、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核查文件、拒绝配合核查、提交材料不完整或不符合

要求的、或投资者所提供材料未通过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见证律师审核，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拒绝该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询价与配售，并将其

报价作为无效报价处理。 因投资者提供信息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所导致的后果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四）网下投资者违规行为的处理

网下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应当接受中国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管理， 遵守中

国证券业协会的自律规则。网下投资者或配售对象存在下列情形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及时向中国证券业协会报告：

１

、使用他人账户报价；

２

、投资者之间协商报价；

３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账户报价；

４

、网上网下同时申购；

５

、与发行人或承销商串通报价；

６

、委托他人报价；

７

、无真实申购意图进行人情报价；

８

、故意压低或抬高价格；

９

、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

１０

、不具备定价能力，或没有严格履行报价评估和决策程序、未能审慎报

价；

１１

、机构投资者未建立估值模型；

１２

、其他不独立、不客观、不诚信的情形；

１３

、不符合配售资格；

１４

、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１５

、获配后未恪守持有期等相关承诺的；

１６

、证券业协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初步询价

（一）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进行。符合《管理

办法》及《投资者管理细则》要求的网下投资者应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网下投资者注册，且已开通上交所网下申购电

子平台数字证书，并与上交所签订网下申购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申购

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二）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Ｔ－４

日）和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Ｔ－３

日）每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投资者应在上述时间内通过上交所网下申

购电子平台填写、提交其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

（三）只有符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确定条件的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

象才能够参与初步询价。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在参与询价前应自

行核查是否符合本公告“二、（一）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资格条件”的相关要

求。 同时，投资者应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Ｔ－６

日）

１７

：

００

前，按照本公告“二、（二）

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文件的提交” 的相关要求及时提交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

材料。

（四）本次初步询价采取价格与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网下投资者及

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报价应当包含每股价格和该价格对应的拟申购股数， 且只

能有一个报价，其中非个人投资者应当以机构为单位进行报价，同一机构管理

的不同配售对象的报价应该相同。 网下投资者可以为其管理的每一配售对象

填报同一个拟申购价格，该拟申购价格对应一个拟申购数量。网下投资者为拟

参与报价的全部配售对象录入报价记录后，应当一次性提交。网下投资者可以

多次提交报价记录，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报价记录为准。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每个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最低拟申购数量为

２００

万股，拟申购数量最小变动单位设定为

１０

万股，即网下投资者管理的每个

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

２００

万股的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且不超过

８００

万股。

（五）网下投资者申购报价存在以下情形的，将被视为无效：投资者未能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 （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网下投资者注册的；

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信息不一

致的；私募投资基金未能完成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的；配售对象拟申购数量

超过

８００

万股以上的部分为无效申报；单个配售对象拟申购数量低于

２００

万股、

或者拟申购数量不符合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要求的申购报价， 该配售对象的申报

无效；未按本公告要求提交投资者资格核查文件、或者经核查不符合本公告网

下投资者资格条件的；被中国证券业协会列入黑名单的网下投资者；经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定的其他情形。

（六）北京君颜律师事务所将对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过程进行见证，并出

具专项法律意见书。

四、定价及有效报价的确定

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剔除无效报价后的

询价结果，对所有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同

一申购价格上按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由小到大、 同一申购价格同一拟申购

数量的按申报时间（以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及申报编号为准）

由后到前的顺序排序，剔除拟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部分的数量，剔除的拟申购

量不低于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

１０％

。 当最高申报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

相同时，对该价格上的申报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低于

１０％

。 剔除部分不得参

与网下申购。

在剔除最高部分报价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考虑剩余报价及

拟申购数量、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等因素，

协商确定发行价格、有效报价投资者数量及有效拟申购数量。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按照上述原则确定的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家数不少于

１０

家。 有

效报价是指，在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的剩余报价中申购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

且符合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事先确定且公告的其他条件的报价。

在初步询价期间提交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方可且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发行价格及其确定过程， 以及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及其有效拟申购数

量信息将在《发行公告》中披露。

五、网下网上申购

（一）网下申购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Ｔ

日）的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发行

公告》中公布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在参与网下申购

时，其申购价格为确定的发行价格，申购数量须为其初步询价中的有效拟申购

数量。

网下投资者为其管理的参与申购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在上交所网下

申购电子平台录入申购记录后，应当一次性提交。 网下申购期间，网下投资者

可以多次提交申购记录，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申购记录为准。

网下投资者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Ｔ

日）参与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

售对象缴付申购资金，获得初步配售后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缴纳认购

款。

（二）网上申购

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Ｔ

日）的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根据投资者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

Ｔ－２

日）日均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确定其网上可申购额度， 每

１

万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不

足

１

万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每一个申购单位为

１

，

０００

股，申购数量应当为

１

，

０００

股或其整数倍，但申购上限不得超过按其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份市

值计算的可申购额度上限，且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初始发行数量的千分之一，即

不超过

３５

，

０００

股。 投资者持有市值的计算标准具体请参见 《网上发行实施细

则》的相关规定，投资者可以通过其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查询其持有市值或可

申购额度。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 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

股申购。 网上投资者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Ｔ

日）参与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

资金，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根据中签结果缴纳认购款。 凡参与本次发行初

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 无论是否为有效报价， 均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

购。

六、本次发行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同时截止。 申购结

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

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回拨机制的启动将根据网上投资者

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确定：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

网上有效申购数量

÷

回拨前网上发行数

量。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如下：

（一）在网上、网下发行均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若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超过

５０

倍、低于

１００

倍（含）的，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

２０％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

１００

倍的，从网下向网上回拨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

；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

１５０

倍的，

从网下向网上回拨， 回拨后网下发行比例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如果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低于

５０

倍（含），则不进行回拨。

（二）在网上发行未获足额申购的情况下，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

由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认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已公告的网下配售

原则进行配售；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仍未能足额申购的情况下，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三）在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不足部分不向网上回拨，将中

止发行。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

制，具体情况将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刊登的《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

七、网下配售原则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及参与申购

投资者的有效申购结果，按照如下原则确定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提供有效报价并按规定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

对象进行分类，同类配售对象的配售比例相同，投资者的分类标准为：

１

、

Ａ

类投资者：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和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为

Ａ

类投资者，其配售比例

为

Ｒ

Ａ

；

２

、

Ｂ

类投资者：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

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为

Ｂ

类投资者，其配

售比例为

Ｒ

Ｂ

；

３

、

Ｃ

类投资者：所有不属于

Ａ

类和

Ｂ

类的网下投资者为

Ｃ

类投资者，

Ｃ

类投

资者的配售比例为

Ｒ

Ｃ

。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下有效申购情况按照以下原则确定各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其中：

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优先安排不低于回拨后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

５０％

向

Ａ

类投资者进行配售， 并预设不低于回拨后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向

Ｂ

类投资者配售。 如果

Ａ

类、

Ｂ

类投资者的有效申购量不足安排数量的，则其有

效申购将获得全额配售，剩余部分可向其他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进行配售。

在向

Ａ

类和

Ｂ

类投资者配售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调整向

Ｂ

类投资者预设

的配售股票数量，以确保

Ａ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Ｂ

类投资者，即

Ｒ

Ａ

≥Ｒ

Ｂ

；

２

、向

Ａ

类和

Ｂ

类投资者进行配售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向

Ｃ

类投资者

配售，并确保

Ａ

类、

Ｂ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均不低于

Ｃ

类，即

Ｒ

Ａ

≥Ｒ

Ｂ

≥Ｒ

Ｃ

；

３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以上标准得出各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和配

售股数。在实施配售过程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取整后精确到

１

股，产生

的零股分配给

Ａ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

Ａ

类

投资者，则产生的零股分配给

Ｂ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配售

对象中没有

Ｂ

类投资者，则产生的零股分配给

Ｃ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

售对象。 当申购数量相同时，产生的零股分配给申购时间（以上交所网下申购

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及申报编号为准）最早的配售对象。

八、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

（一）网下投资者缴款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获配股数情况，为

其获配的配售对象全额缴纳认购资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

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

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投资者在办理认购资金划入时， 应将获配股票对应的认购资金划入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结算银行开立的网下发行专户， 并在付款凭证备注栏

中注明认购所对应的证券账户及股票代码， 若没有注明或备注信息错误将导

致划款失败。一个配售对象只能通过一家结算银行办理认购资金的划入，配售

对象须通过备案的银行收付款账户办理认购资金的划出、划入。

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有效配售对象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

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

送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Ｔ＋４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广州通

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发

行结果公告》”）中披露网上、网下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的包销比例，列表公示并着重说明获得初步配售但未足额缴款的网下

投资者。

（二）网上投资者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中公布的网上中签结果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放弃认

购的股数以实际不足资金为准，最小单位为

１

股，可以不为

１

，

０００

股的整数倍。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

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

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

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九、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股份处理

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束后，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根据实际缴款情况确认网下和网上实际发行股份数量。 网下

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下和网上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将中止发

行。

网下、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

等具体情况请见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Ｔ＋４

日）刊登的《发行结果公告》。

十、中止发行的安排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

措施：

（一）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报价的网下投资者不足

１０

家，或剔除最高报价

部分后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

１０

家；

（二）初步询价结束后，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数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量，或

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拟申购数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三）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能达

成一致意见；

（四）网下申购后，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实际申购总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

（五）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

申购的；

（六）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

７０％

；

（七）发生其他特殊情况，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协商决定中止

发行；

（八）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

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责令暂停或中止发行的。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并及时予

以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后续安排等事宜。 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

有效期内，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择机重启

发行。

十一、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一）发行人：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丽娜

注册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北太路

１６３３

号广州民营科技园科盛路

８

号配套服

务大楼

６０５－３

房

联系人：王培森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３６４７ １３６０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 ５５１８

发行人：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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